
辽宁理工学院教务处文件

辽理工教发〔2022〕63 号

关于 2022-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

通识教育选修课选课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养、学习能力和基础知识，构

建体现 “以学生为本”的素质教育体系，依据《辽宁理工学院通

识教育选修课管理办法》，现针对 2022-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通

识教育选修课选课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课范围

2021 级本科、专科学生本学期均须修满 4 学分。

二、选课要求

1.鼓励学生在不同类别中均衡自主选修课程，以完善知识结

构。根据人才培养方案，学生在第二至第四学期需修满相应学分

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，其中必修课程类别应各修 2 学分，具体如

下：

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类别及适用对象

序号 通识教育选修课类别 必修/选修 适用对象

1 创新创业类 必修 2021 级本，专科学生

2 公共艺术类 必修 2021 级本，专科学生

3 思政育人类 必修 2021 级本，专科学生

4

三化类

（智能化、数字化、信

息化）

必修

2021 级本科（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电子商务、

网络工程、智能科学与技术、数字媒体技术、

网络与新媒体、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、机器人

工程专业学生），专科学生



5 社会发展类 选修 2021 级本，专科学生

6 人文经典类 选修 2021 级本，专科学生

2.学生依据《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

一览表》中的课程，结合个人兴趣及爱好进入强智教务系统的学

生选课中心进行选课，如在选课过程中无法进入课程，则是该课

程已达到人数上限，请选择其他课程；

3.学生选课时，要参考《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通识教育

选修课课程一览表》中课程具体的时间安排，同一时间段只能选

择一门课程；

4.教务系统选课开放时间为：2022 年 8 月 1 日 00：00-5 日

23：00，具体选课方法及流程可参照强智选修课学生使用说明（见

附件 2）；

5.依据课程性质，每门课程要求的班型不同，如果选课人数

不能构成一个班型，余下的学生进行重新选课，需重新选课学生

名单及选课时间另行通知。

附件 1：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通识教育选修课课程一览表

附件 2：强智选修课学生使用说明

教 务 处

2022 年 7 月 29 日


